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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的规定，建设单位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

程中需要开展公众参与工作。公众参与的目的是通过让公众了解本工程建设的基本

情况、工程建设可能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征求并广泛听取公众有关为减轻项目

建设不利影响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生态恢复措施等方面的建议及意见，为公

众参与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论证提供渠道。本项目公众参与实行公开、平等、广泛和

便利的原则。

为了改善介休龙凤河出山口至入汾口段防洪能力不足、陆生和水生态功能退化

等现状，开展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防洪能力提升工

程部分①堤防工程：新建岸坡防护16.2km，新建重力式防洪墙15km，堤防加固3.3km，

排水口防护等；②滩槽整治工程：河道疏浚7.6km，修复现状跌水堰6座，新建固槽

跌水堰6座，新建拦沙坎9道。（二）水生态水环境及交通工程部分①水生态水环境工

程：河道堤坡绿化工程22.3 hm2，堤顶生态防护林带12.6hm2，堤内滩地绿化工程

62.3hm2，堤外荒地绿化工程36.1hm2，水文化节点工程3处（其中出山口水文化节点

17.0hm 2、石河口水文化节点7.8hm2、入汾口水文化节点0.93hm2）。②交通工程：交

通道路兼防洪抢险道路7.3km及6座便民连通桥。建设总工期为36个月。

本次公众参与的对象主要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形式通过网上公示、登报公示、张贴公报等多种形式，了解、收集参与对象对本工

程的意见和建议。

《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和

建议。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2 年 6 月，我单位委托山西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了介休

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2

制单位后的 7 个工作日内，我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通过介休市人民政府网站，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首次网络公示。主要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

概述；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公众意见表；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首次公示在介休市人民政府网网站，网站地址为

http://www.jiexiu.gov.cn/xwzx/tzgg/content_25835，该网站有专门的信息公示平台，公众

便于知晓。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25 日起至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

过程中。首次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2.2.2 其他

未采用其他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结束，建设单位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未收到公众

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内容

《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包括：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取方式；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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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公示时限

2022 年 11 月，《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形成。我单位在介休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 征求意见稿 网络公示，同时将 征求意见

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公开。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6 日~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网络公开期间，我单位通过在具有广泛影响力且公众易于接触的纸质媒体山西

经济日报、山西晚报，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报纸公示。

同时，我单位在工程所涉 主要 村庄等地进行张贴公示，张贴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

综上，《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内

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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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2022 年

11 月我单位采取网络、报纸、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公示。

3.2.1 网络

网络

http://www.jiexiu.gov.cn/zwgk/bmxxgkml/szfgzbm/35jxshuiwuju/fdzdnrgkslj/zcwjslj/tzg

g35jxshuiwuju/content_33775，公示截图如下：

3.2.2 报纸

报纸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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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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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环评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公示张贴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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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征求意见稿未进行其他形式公示。

3.3 查阅情况

我单位将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场所公布在公示中，具体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

单位。建设单位设置在其办公场所，地址为晋中市介休市朝阳路 286 号；环评单位

设置在其办公场所，地址为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39 号。在公示期间，未收到请求查阅

环评报告书纸质报告的公众请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

未收到公众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征收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供的意见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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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因此，建设单位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其他形式的公众参

与。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未采取其他方式的公众参与。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未开展科普宣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环评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在环评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供的意见和建议。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023 年 3 月，环评单位编制完成了《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建设单位于 3 月 22 日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进行全本公示。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报批前网

络公示选取了介休市政府门户网站，具有专门的信息公示平台，公众便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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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2 日，此次公开的内容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

网址：

http://www.jiexiu.gov.cn/zwgk/bmxxgkml/szfgzbm/35jxshuiwuju/fdzdnrgkslj/zcwjsl

j/tzgg35jxshuiwuju/content_35282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10

6.2.2 其他

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7 其他

本报告编制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的相关备查文件如报纸、现场张贴告示的照片、

网络公示截图均已存档。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公众提

出的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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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介休市龙凤河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介休市水利发展中心承

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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